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 4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54号
	张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7月1日，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商店检查，发现当事人张某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钻石（硬迎宾）6条、利群（长嘴）3条、红河（软甲）4条、泰山（白将军）2条、钻石（硬红）7条、钻石（硬特醇）4条、云烟（软珍品）4条、云烟（紫）5条、钻石（软红）2条、红塔山（软经典）10条、金桥（冰爆）2条、长白山（圣境）4条、中南海（冰耀中支）10条，共计13个品种63条卷烟。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4
	2025-8-4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 4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55号
	韩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7月1日，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店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中南海（8mg)54条、中南海（金8mg)116条、红旗渠（雪茄）81条、钻石（莲韵）30条、泰山（白将细支）89条、牡丹（红中支）44条、云烟（软如意）30条、中南海（软精品）63条、钻石（硬迎宾）27条、白沙（硬）30条、长白山（迎春中支）35条、南京（炫赫门）47条，共计12个品种646条卷烟。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4
	2025-8-4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 6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56号
	李某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7月1日9时05分接群众举报，7月1日10时24分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店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钻石(硬迎宾)39条、利群(楼外楼)6条、利群(新版)22条、泰山(白将军)8条、钻石(软红)100条、牡丹(软)7条、红塔山(软经典)14条、南京(炫赫门)8条、长白山(蓝尚)28条、三沙(细支)8条，共计10个品种240条卷烟。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6
	2025-8-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 6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61号
	王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7月16日9时14分接群众举报，7月16日10时18分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云烟(软珍品)18条、红塔山(软经典)18条、云烟(紫)11条、芙蓉王(硬)12条、中华(硬)6条、苏烟(五星红杉树)17条、天子(金)10条、红旗渠(芒果)6条、利群(软蓝)5条、利群(新版)5条、黄鹤楼(软1916)4条、黄鹤楼(硬平安)8条、中华(双中支)24条、南京(炫赫门)17条、贵烟(跨越)12条、钻石(细支荷花)8条、钻石(细支尚风)6条、泰山(心悦)3条、黄鹤楼(硬蓝)14条，共计19个品种204条卷烟。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6
	2025-8-6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 8 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57号
	詹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6月24日接12313平台群众举报，2025年7月1日16时04分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商店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中华(双中支)12条、苏烟(软金砂)2条、黄鹤楼(硬平安)12条、中华(细支)3条等，共计18个品种，124条卷烟。因涉嫌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行为，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经局领导批准，于6月24日依法对此案立案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8
	2025-8-8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14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025]

第051号
	孙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
	2025年6月26日11时00分，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烟酒经销部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购进的卷烟黄金叶（金满堂）4条、黄鹤楼（天下名楼）5条、南京（炫赫门）10条、长白山（蓝尚）10条、红塔山（软经典）36条、紫气东来（吉祥天下）5条、七匹狼（蓝）5条、黄鹤楼（软蓝）4条、红旗渠（雪茄）13条、钻石（软红）6条、七匹狼（纯境）4条，共计11个品种102条卷烟。因涉嫌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
	罚款、

公开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
	1.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对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行为，责令停止销售，并将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黄鹤楼（天下名楼）共计1个品种4.9条卷烟公开销毁。
	2025-8-14
	2025-8-14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5年 8月15日

	决定书

（通知书）文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事由
	违法事实
	违反的法律条款
	处罚类型
	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
	处罚结果
	决定（通知）日期
	决定书送达日期
	事项类型
	实施机关

	莲烟处[2025]

第053号
	陈某某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7月1日，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保定市莲池区**食品商店检查，发现当事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白沙(硬)4条、娇子(X)4条、中南海(8mg)4条、中南海(金8mg)2条、万宝路(硬红2.0)2条、钻石(细支心世界)5条、黄鹤楼(天下名楼)7条、南京(梦都)2条，共计8个品种30条卷烟。当事人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因涉嫌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行为，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5%的罚款。


	2025-8-15
	2025-8-15
	行政处罚
	莲池区烟草专卖局


